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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1.         財富論壇不是個別事件財富論壇不是個別事件財富論壇不是個別事件財富論壇不是個別事件

是次聽證會所討論的是圍繞本年五月八日財富論壇警方的處理示威㆟士的手法

問題，但我們必須指出，公眾或立法會絕不可以將財富論壇事件視作單獨個案處理。

自九七年主權移交至今，特區政府收緊香港言論和集會空間的企圖已昭然若揭。

主權移交以後，特區政府先透過全無民意基礎的「臨時立法會」草草還原壓制

市民集會自由的公安惡法，令所有遊行和集會都必先經過政府審查，並可能隨時遭警

察以「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空泛至極的所謂理由禁止，此舉早已令市民的表達

意見自由遭受嚴重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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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近年，特區政府更毫不掩飾，利用公安惡法、警察條例、簡易治罪條例等

賦予警察無限大的權力，不斷阻止、恐嚇表達意見的市民。去年㆕月㆓十日學聯舉行

反分科收費遊行後，多名參與遊行的同學不約而同㆞被警察截停無理查身分證；六月

㆓十五日學聯舉行悼念㆟大釋法㆒周年遊行時，警察無理阻截遊行隊伍，使遊行㆟士

被迫滯留於終審法院而不能前往最終目的㆞政府總部；六月㆓十六日警察使用卑劣的

技倆，並以胡椒噴霧和暴力將和平靜坐的㆟士趕出政府總部；及後，特區政府更秋後

算帳，拘捕曾參與反分科收費遊行和悼念㆟大釋法遊行的示威者。政府高層官員形容

這些無理行為為「明智之舉」，警察高層表示他們是在用「最低武力」，先抹黑請願㆟

士，再將所謂「平衡公眾利益」掛在嘴邊，實則消滅公眾異見聲音，把鎮壓行動合理

化。

今年，特區政府更進㆒步，盡用法例賦予政府的過大權力，打壓異見聲音，包

括貨櫃車司機、法輪功學員、爭取居港權㆟士等。政府解釋這些打壓行為的論調亦逐

漸變為「依法辦事」，與內㆞鎮壓異見聲音的辯解不遑多讓。曾蔭培接受報章專訪時表

示，今後警察處理遊行示威時將更「果斷」、「明快」，意味著政府將不惜㆒切，利用警

察將異見聲音消滅。

正如曾蔭培所說，今年五月八日的財富論壇事件，便是特區政府「果斷」、「明

快」的鎮壓行動的第㆒炮。

2.         財富論壇㆗警方過份的事前保安財富論壇㆗警方過份的事前保安財富論壇㆗警方過份的事前保安財富論壇㆗警方過份的事前保安

首先，論壇於香港會展㆗心新翼舉行，而警方在論壇舉行前所設的「示威區」

卻在遠離舉行㆞點的會展舊翼對面的消防局。表達意見乃基本㆟權，所以市民應可在

公眾㆞方向任何㆟士表達意見，而在沒有傷害別㆟的前題㆘，示威是不應被妨礙或阻

止的。但警方以「保安」為藉口，竟要「管理」示威者，設立了示威區。而這遠離的

示威區，令示威的民眾無法向論壇的參與者表達意見，這樣的「管理」阻礙了示威民

眾表達論壇㆗的權貴不願聽到的訴求。

而且警方不單管制示威的㆞點，更限制示威㆟士的數目在㆓十㆟之內。這數目

竟然比不合理的《公安條例》更苛刻。警方這些措施都是言論空間收窄的具體表現，

我們反對以任何形式壓制言論自由。眾所周知，每次衝突都是由於警方的過份管制和

主動挑釁所引起，但警方卻每每為示威者胡亂套㆖阻差辦工、襲警等罪名，並加以拘

捕和起訴，惡㆟先告狀，㆒再抹黑和平請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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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除了壓制市民遊行示威的權利外，也作出多個擾民的安排，包括過多的封

路管制及竟然因有權貴駛經校舍而要求㆗學提早㆘課，警方擔心普羅大眾的不便，還

是權貴的道路不夠完全暢通？警方似乎過份保護個別㆟士，而對維護市民利益、權利

嚴重忽略。我們認為警方應以保障市民利益為大前題，不應作出無理的安排。

葉劉淑儀承認有入境的黑名單，更阻止了大約十五名的法輪功海外學員入境或

予以無理拘留，政府不應對出入境㆟士進行政治審查。

3.         財富論壇當日施加的無理限制財富論壇當日施加的無理限制財富論壇當日施加的無理限制財富論壇當日施加的無理限制

限制遊行㆟數、在會場遠處設立示威區已是壓制市民表達意見的手段，更甚的

是，在財富論壇當日，當請願的市民於灣仔家計會門外集合時，警方竟然用幾重鐵馬、

過百警力，把示威㆟士重重禁錮，阻止示威遊行活動的進行，可見特區政府之前對示

威區及遊行㆟數作出的限制只是序幕，根本是存心把市民的言論空間全收於當權者手

㆗，亦見警方濫用權力。

另外，示威物品乃私㆟財產，警方把請願㆟士的假棺材奪去，藉詞防止他們焚

燒棺材，更聲稱假棺材為「高危物品」，但卻無實質證據，這些無理的假設與行動實與

土匪無異。請問特區政府是否因為棺材不吉利，故此設法不讓江澤民看見呢？再者，

警方不但把示威區遠設於會場之外，更隨意封路、限制遊行路線，使希望於示威區示

威的㆟士因為警方的多番阻撓而喪失基本權利，這些都是警方權力過大之鐵證。

4.         警方政治打壓及暴力對待和平請願㆟士警方政治打壓及暴力對待和平請願㆟士警方政治打壓及暴力對待和平請願㆟士警方政治打壓及暴力對待和平請願㆟士

更可惡的，是警方使用暴力拘捕市民。警方以支聯會宣傳車生銹、有加建物為

由，強行將之拖走。如果車身生銹，只要車主自行驗車便行，何須動用如斯警力並要

即時拖走？這是生銹之因還是打壓異己以討好江澤民之由？根本這就是政治打壓，而

非㆒般的車輛扣查。當兩名支聯會義工和㆒名市民與警方理論時，警方竟可強行將㆒

名市民拘捕，予以毒打，亦以鎖喉、插鼻等暴力對付兩名支聯會義工，而該名市民更

要送院驗傷。如此橫蠻無理的行為早已遭到社會非議，但特區政府竟仍矢口說這是使

用「最低武力」的果斷行動。特區政府打壓市民、警方濫用權力不用受到任何制裁，

相反該名市民及支聯會義工卻受盡無理對待及被控以罪名，政府實在無恥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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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的濫權實令㆟側目，在未有任何檢控之時，㆖述那位市民已被視為重犯對

待。警方㆓十㆕小時輪流由多名警員作出監視，連睡覺如廁時亦不例外，完全無視該

位市民的私隱及權利。該位市民本應享有與外界聯絡的權利，但於電台發言時便突然

遭到警方干預，斷絕他與外界的任何接觸，連與親㆟接觸也不能，試問未被檢控的市

民是犯了何等罪名，要被斷絕與任何㆟接觸？即使他們在警署及醫院時亦有與外界聯

絡，並無被警方阻止，試問警方前後不同的處理方法是否有雙重標準？

5.         政府應受㆟民制約政府應受㆟民制約政府應受㆟民制約政府應受㆟民制約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在五月八日前的部署及當日的行動，與我們理解政府處理

示威請願的合理方式相去甚遠。首先，政府應為請願㆟士提供協助，令他們能順利㆞

向其目標表達意見，可是當日警方提供的不是協助，而是阻礙。警方的㆒切行動，應

以保障公民權利為依歸，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是絕對不容剝奪的。第㆓，警方對請

願㆟士所作出的限制，必須以符合民主精神之法定方式製訂，反觀現時的特區政府，

根本毫無民意基礎，公安惡法之所以得以還原也是因為現時的政府並不民主所致。另

外，警方的㆒切安排，亦應與市民協商，不能肆意更改。

其實，除了財富論壇當日外，近日亦有多個警方不合理㆞限制示威活動的例子。

學聯在本年六月㆔日舉行的「薪火相傳」遊行，便遇到警方的無理限制。當同學在到

達㆗聯辦門外時，警方以「防止示威者破壞玻璃幕牆」為由，將示威區設置在遠離㆗

聯辦大門的位置，且在大門劃出非常大的範圍作為禁區，不許任何㆟進入。然而那裏

根本是㆒公眾㆞方，任何㆟也有權進入。另外，警方亦不准示威者在鐵閘㆖綁㆖黃絲

帶，壓制市民表達意見的空間。

還有就是在綠色和平成員封鎖雀巢廠房行動㆗，警方待雀巢公司宣佈不會與請

願㆟士對話後，立即採取行動，拘捕兩名請願㆟士。該兩名請願㆟士於被捕時並未反

抗或使用武力，卻被警方控以「阻差辦公」的罪名，而且審訊正在不斷拖延㆗。

回歸以來，政府對不同意見的表達空間不斷收窄，如還原公安惡法，設政治審

查制度，多次運用有關惡法妨礙民間團體請願（如爭取居港權㆟士、貨櫃車司機等），

並有選擇性㆞拘捕示威㆟士；針對法輪功，以言詞加以抹黑，定性它為邪教，更多次

留難學員入境請願；其他還有在《社團條例》、《職工會條例》㆗加入了限制社團與海

外連結等條文、以取消稅務寬減恐嚇曾批評政府的慈善團體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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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民不能問責政府，故不重視我們應有之權利。特首

是由八百㆟選出來，立法會則有功能組別、選委會等小圈子產生的議員，更有分組點

票、限制議員提案權等怪胎，市民的權利根本無從保障，政府的施政亦無㆟可以制衡。

而現有的法例賦予警方過大的權力，而不用向市民負責的高官則縱容前線警員濫用權

力，甚至利用它們作為打壓異己的工具。這些都是不民主的政府所致的。

我們要求政府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停止各種打壓的行為；立即普選行政

長官及立法會，以達致政府民主產生。

香港專㆖學生聯會

㆓零零㆒年六月㆓十㆕日


